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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月
雨后河水暴涨，水流变得湍急。 8 月 13

日下午 3 点左右，官渡镇新阳村连接水平村
的公路被河水漫淹， 一摩托车试图淌水驶
过，不料发生惊险一幕，三人不慎落水被河
水冲走，7 名见义勇为者立即展开救援。

“当时，我们几个朋友在河边上钓鱼，跟
他们落水的地方还有一定的距离，看到人被
水冲走了，来不及多想，我们赶紧跑过去救

人了。 ”
据见义勇为者王珂回忆，落水的三人有

一名男子，还有一女士带着孩子，由于河流
湍急， 落水者呼救的同时也迅速往下漂游。
见此情况，他们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一行
的张锐毫不犹豫跳入河中，拉住了其中的女
士，但由于水深流急没拉住，其他几人便兵
分两路，一边追着落水者，一边跑到下游回
水塘进行拦截，最终大家合力将三人成功救

上岸。
上岸后，他们第一时间给落水者进行了

身体检查，帮孩子拍击背部，吐出了污水，三
人也均只是受了点惊吓，其他都无大碍。 当
落水者询问他们的联系方式后，被他们婉拒
了，王珂说：“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普通人，我相信在那一刻，任何一
个人都会这么做的。 ”

他们一起钓鱼玩耍的朋友一共 7 人，他

们的名字是王珂、张锐、潘峰、王江平、李龙、
陈振军、许开炬，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表现
出的勇气与机智，令人赞叹。 他们在看到有
人落水时，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冒着生危险
救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
不怕牺牲的高尚品质和人间大爱。

钓鱼人见义勇为 落水者成功获救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罗彬 文 /
图） 近日获悉，今年我县将分两批对 200

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并根据动态更新系统摸排结果，在 3 年内

将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全部改造完成。
8 月 12 日一大早，县残联的工作人员

就为居住在工业园区廉租房的一名肢体
二级残疾人郭万英，送去一字扶手、起身
器、坐便椅、升降衣架等方便生活的设施
设备，并进行安装。 据了解，郭万英已坐轮
椅 6 年，日常生活全部由丈夫照顾，通过
申报，她家被纳入今年的残疾人家庭首批
无障碍改造名单。“感谢残联的好政策，给
我们送那么多东西，每样都有，并且还安
装得好好的，我很满意。 ”残疾人家属陈常
林告诉记者。

为有需求的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
行无障碍改造，是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
重要举措，也是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
的重要基础。

据县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包括地面平整防滑，及坡化
处理、各房间之间的无障碍通道、房门改
造、坐便器改造、电器开关降位或改装遥
控装置等，并配送安装呼叫器、沿墙及床
头扶手、升降晾衣架、洗手池扶手、坐便器
扶手、淋浴扶手、浴凳、热水器、安全插座，
以及消除或减少残疾人居家生活障碍等
其他设施、用品等。 而且，视力残疾人还可
根据需求配送安装语音门铃、 语音电饭
煲、语音电热水壶，升降衣架等。 每一户的
改造， 都将根据改造对象的残疾障碍程
度， 以及对居家无障碍的需求和家庭实
际，经残疾人家庭同意后，量身定做改造
设计方案，优先安排残疾人家庭迫切需要
的改造内容。

县残联：今年对 200户残疾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本报讯 (记者 罗彬)� 农村消费品
市场的正常秩序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切
身利益，群众的需求就是党委政府努力的
方向。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8
月 13 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农村消
费品市场假冒伪劣专项执法行动，进一步
规范农村消费品市场秩序。

在动员会上，会议要求，要加强线索

排查，加强监管与执法有效衔接，畅通投
诉举报渠道，加强集中分析研判，坚决做
到迅速响应、优先处理、依法查处。 要从严
查处案件，对发现的案件线索进行认真核
查，对涉案产品加强源头追溯，对生产、销
售等环节的违法行为进行全链条打击。 要
加强执法协作，强化与公安、农业农村委
等部门协作配合，畅通情况通报、案件移

送等工作渠道， 充分发挥多部门职能优
势，切实提升工作效能。 要加强舆论引导，
在普及食品、消费品、农资相关知识，增强
群众识假辨假能力的同时，适时公布专项
行动成果、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效震慑
氛围。

记者从会上获悉，此次专项执法行动
将一直持续到今年 12 月底， 以治理突出

问题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为目标，聚焦重
点产品、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和重点时段
“四个重点”。 通过收缴一批假冒伪劣商
品，端掉一批“黑窝点”“黑作坊”，移送一
批违法案件，查办一批大要案，严惩一批
违法犯罪分子，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全面
规范农村市场秩序，提升农村市场的安全
水平和保障能力。

县市场监管局：农村消费品市场假冒伪劣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文 / 图）
进一步把学党史、悟思想的成效转化
为办实事、开新局的动力，8 月 13 日，
团县委、红十字会关心关爱城市“美
容师”———环卫工， 为他们送去夏日
爱心慰问物资。

活动现场，保温杯、便携式坐凳、
防水雨鞋、应急救护包等物资，纷纷
送到环卫工人们手中，并感谢他们为
城市清洁付出的劳动，向这些城市的

坚守者表达了最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环卫工人每天奔波在城区的大街小
巷，无论严寒酷暑，都能看到他们忙
碌的身影，他们用汗水换来了城市干
净整洁。

环卫工人们纷纷表示，这份关爱
让他们感到非常温暖，一定会坚守岗
位，努力工作，为建设美丽善南贡献
力量。

团县委、红十字会：慰问环卫工

本报讯 （记者 向勇 向林彬 文 / 图） 近日，
我县在 G42 高速巫山服务区设置临时核酸采样点，配
合做好中高风险区来渝返渝司乘人员核酸检测工作。

8 月 11 日接到通知后， 县卫计委立即进行部署，
G42 高速巫山服务区第一时间明确专人负责，配合检测
人员设立核酸采样点，开辟检测采样区域，在检测区进
行不间断消毒，同时配合做好检测人员后勤保障工作。

采样点工作人员张大菊告诉记者：“中高风险地区
回来的人员，需经过两次核算检测，检测之后有异样的
需要隔离、观察，行程码、健康码有异样的也必须采集核
酸。 ”

据了解，G42 高速巫山服务区临时核酸采样点从 8
月 12 日起正式运行，实行 24 小时值班。 位于巫山境内
的 G42 沪蓉高速巫山服务区距离重庆主城 460 多公
里，是进入重庆的第一站，经过的车辆、人员都比较多，
该服务区设立测检点，为必须进行核酸检测的司乘人员
大大提供了方便。

截至目前，该临时核酸采样点已为来渝返渝司乘人
员采样近 200 人次。

G42高速巫山服务区
设临时核酸采样点

GG4422 高高速速巫巫山山服服务务区区临临时时核核酸酸采采样样点点。。

县县残残联联工工作作人人员员正正在在残残疾疾人人家家庭庭安安装装无无障障碍碍生生活活设设施施设设备备。。

充充满满爱爱意意的的慰慰问问品品送送到到环环卫卫工工手手中中。。

（上接第一版）巫山曾是四川（现为重庆）的东大
门，地处三峡天险深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匪
特活动频繁。 1949 年 8 至 12月，国民党军孙元良
部四十一、四十七军和赵子立一二七军以及湖北
保安第三、四、五旅等部 4 万余人驻防；国民党的
军统、中统特务组织和青年党、三青团都设有机
构，其人员活动于全县每个角落；“一贯道”、“归根
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遍及城乡。 解放后，到处都
是散兵游勇兵痞流氓，敌特分子四处活动，尤其是
军统预留的事事“游击抗共”的川东游击军还在暗
地活动，对积极反共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没来得及
清理，地主富农等封建势力尚未触动。

面对严重的敌情， 党和政府定下了对敢于向
人民政权挑战的敌人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将功折罪，立功受奖”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剿匪
政策。

1950 年 1 月 12 日，县剿匪指挥部成立，张增
任指挥长，县大队长李富治和一二四师留守部队
的赵永昌任副指挥长。 各区成立剿匪中队，区长
任剿匪中队长，区委书记任指导员。 各乡成立联
防自卫队。 1 月 29 日，一二四师留巫部队在处理
完活动于房县扎营坪九道梁的湖北保安十八旅
和兴山自卫团来巫投诚事宜后， 返宜昌归建，驻

奉节的三十三师九十八团第三营接防巫山，其七
连驻大庙，八连驻大昌，九连驻石坪。 营长李来福
任第一副指挥长， 赵景任第二副指挥长。 巫山防
务由驻奉九十八团司令部指挥。 3 月 5 日至 4 月
20 日，集训县大队 423 人，留下 287 人，由驻军第
三营调入 205 人，整编为巫山独立营，下辖 3 个连
和 4个区中队。 独立营成立后即筹备剿匪。 10 月
独立营改为警卫营。

2 月下旬始， 出现严重敌情， 尤其 3 月下旬
后，连连发生大溪、鸳鸯等多起土匪暴乱。 致使全
县人心浮动，征粮停顿，部分区乡公所被围攻，干
部群众被杀害，国家财物遭抢劫。 严重威胁着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严重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
固，严重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

在县剿匪指挥部和九十八团司令部联手指挥
下，向每股暴乱土匪冲击。 至 6 月，十余起暴乱事
件被平息。剿匪平叛运动基本结束。 1950 年 12月
统计，剿匪运动中，计打死打伤土匪 59 人，投诚缴
械 1156 人，俘虏 484人，争取 482人。缴获六○炮

3 门，重机枪 35 挺，火枪 224 支，短枪 128 支，冲
锋枪 35 支，大刀 224 把，子弹 208903 发，手榴弹
982枚，电话机 21 部，剿匪运动取得全面胜利。 零
星土匪销声匿迹，匪患消除，保卫和巩固了人民政
权，维护了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巫山解放之初， 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机
关———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建立， 条件也不具备。
调动全县各界人士治理巫山，组织召开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 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临时机关。
代表由区、县、乡人民政府邀请和遴选。 1950 年 4
月 8 日至 12日，巫山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 194人，其中工
人 20 人，农民 90 人，妇女 12 人，工商界 19 人，文
教 15 人，青年 8 人，学生 8 人，医卫 2 人，民主人
士 20 人。 县长张增作施政报告，副县长赵景作工
作报告。审议通过完成征粮、推销公债、清理匪特、
生产度荒、贯彻婚姻法、改革教育 6 大提案，选举
赵景、雷次山、李栋成、苏竹勋、吴宝秋等 22 人为
本届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下设剿匪治安、生产度

荒、推销公债、财粮 4 个专门委员会，张增、杨华
真、李栋成、赵景分任各委员会主任。 12 日，会议
代表和城区民众数千人集会，吊唁大溪暴乱牺牲
烈士，处决匪首田兴富、李兆海等 7 人。会后，全县
形势立即好转，征粮、剿匪、度荒和其他民主改革
运动迅猛向前。 本届代表会议共召开 3 次。 至
1955 年 7 月巫山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
开的 5 年间， 共召开了 5 届代表会议 15 次大会，
充分发挥民主政治，完成了代行权力机关的使命。

解放前的巫山，地主恶霸、股匪、特务等横行
乡里，无恶不作，封建势力雄厚。 以高租重压、勒
索霸占、明抢暗夺、杀人越货等手段鱼肉乡民。 解
放后，仍有不少匪特头目继续与人民为敌，隐藏乡
间，伺机破坏，造谣滋事，抢劫财物，谋杀干部，发
动暴乱。 虽多次清剿，但其势力仍未受到致命打
击，群众迫切要求政府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以求
彻底解放。

在各地农村初步发动群众清查散匪的基础
上，中共中央西南局于 1950 年 7 月召开第三次委

员会， 确定当年开展清匪反霸群众运动。 为了彻
底肃清土匪，县委、县政府组织干部力量，通过发
动人民群众、动员知情人员、教育自新人员举报
等方法，获知全县匪情以及隐藏于当地的残余匪
徒。 12月 18 日，全县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开始。

中共巫山县委以参加万县减租试点的干部为
骨干，集中培训干部 267 人，运动分发动群众、整
理农会，登记租押、退出押金，组织斗争、打倒恶
霸，废除保甲、建村建政，分配果实、庆祝翻身等步
骤。 从反霸、“搬大石头”开始，逐步深入，全面铺
开，运动至 1951 年 4月结束。 清理后，采取急退、
缓退， 退一部分或者免退 4种办法处理。 当年地
租由农民替地主代交公粮后，余下部分作减租归
农民所得， 不足部分由地主退出。 全县租额由
1033 万余斤减至 650 余万斤，11800 户佃农受益，
21 万人分得了胜利果实，其中粮食 2000 余万斤，
人均 95 斤。农民将分得的“果实”，用来购置耕牛、
猪仔和农具，生产热情大大提高。 政治上，统治压
榨农民的封建势力受到打击，经农民揭发斗争和
人民法庭判决，公审、镇压 3469 人，摧毁了反动的
保甲制度，建立了一个以农会为主体的村政权，实
现了广大农民在农村的专政。

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而斗争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为了县城新区美化亮化，
顺利推进新区绿化工程，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道路交通
安全，近日，县城市管理局、县城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交通局、龙门街道办事处联合对县城新区内违章户外广
告进行拆除。

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101 号令）、《重庆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经县城新区建设指挥部研究，决定对县城新区
范围内未经行政许可擅自设置的违章户外广告分期分
批予以拆除。

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
一条：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第三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并可处以罚款：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重
庆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市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
罚： 未依法取得户外广告位经营权而设置户外广告的，
责令限期拆除，处五万元罚款；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
拆除。

拆除对象。龙门桥东至滨江路龙水路交汇处内侧违
章户外广告设施（本次施工区域）；拆除时限。 自通告发
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9 日 18 时，由各户外广告设施
产权单位和广告经营单位自行拆除。 逾期未自行拆除
的，由县城新区管委会会同县交通局、县城市管理局、龙
门街道办事处依法予以强制拆除；未经许可，任何单位、
任何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置、安装任何户外
广告设施，违者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对阻碍依法
拆除违章户外广告设施的，公安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涉嫌触犯刑律的，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多部门联合拆除县城新区内违章户外广告


